
晶晶幼兒園責任通報作業流程規定 

一、 為使本園責任通報人員瞭解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性交易案件

通報之責任及作業流程，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本園相關人員，知悉有下列法律規定事件時，應依法立即通報相關單位： 

(一) 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依兒童及少年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教育人員

等及其他執行兒童及少年福利業務人員，於執行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應立即向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

時（如附件一通報表及表一）： 

１、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２、 充當該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３、 遭受該法第四十九條各款之行為。 

４、 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５、 有該法第五十六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６、 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二) 高風險家庭：依兒童及少年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教育人員等及其他

執行兒童及少年福利業務人員，於執行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

養、婚姻、醫療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如附件一通報表及表二）。 

(三) 家庭暴力事件：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教育人員等及其他執行家

庭暴力防治之相關人員，於執行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立即通報臺中

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至遲不得逾二十四小時（如附件一通報表及表一）。 

(四) 性侵害事件：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八條規定，教育人員等相關人員於執行職務知

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立即向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至遲

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通報表如附件二）。 

(五) 性交易事件：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例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教育人員等及其他

執行兒童福利及少年福利業務人員，知悉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

者，或知有該條例第四章之犯罪嫌疑者，應立即向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或該條例第六條所定之單位報告。 

三、 本園相關人員依相關法規及前點規定通報或報告時，應以密件處理，並注意維護被害人

之秘密及隱私，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得洩漏或公開；對於通報人或報告人之身分資料

應依法予以保密，以維謢學生個人及相關人員隱私。 

四、 本園針對保護性案件，應依法配合本府主管機關提供協助、適當保護及照顧： 

(一) 依兒童及少年福利法第四十七條及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第四項規定，本府社

會局或受其委託（請）之機關（構）或團體進行訪視、調查及處遇時，兒童及少年

之師長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料；該局請求本園及相關人員協助



時，被請求者應予配合。 

(二) 依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理辦法第六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有兒童及少年福利法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情形者，於本府社會局處理前，本園應提供兒童及少年適當保護及

照顧；其有接受診治之必要者，應立即送醫；其有觸犯刑罰法律之行為或觸犯之虞，

或有被害情形者，應通報警察機關。 

(三) 兒童少年保護緊急通報事件處理注意事項如下： 

１、 本園責任通報人員應依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理辦法第二條規定於二十四

小時內進行傳真或網路通報；情況緊急時，得以電話通訊方式通報臺中市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２、 案件遇有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表所規範之緊急情況者，宜電話聯繫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評估處理，並依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

及處理辦法第六條規定，於主管機關處理前，提供兒少適當之保護及照顧。 

３、 經社政單位評估需至現場訪視之個案，應請提供本園預計到現場訪視之時間，

並避免在本園安置到隔夜或於放學後留置於本園過長時間；本園應於此段時間

內，提供幼兒適當之保護及照顧。 

五、 本園遇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應即啟動校園危機處理機制，由園長

指定本園專人進行責任通報及校安通報、媒體應對及發言，並加強與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之協調聯繫，於事件之司法調查過程中，必要時應陪同幼兒，給予心理支持，遇秘密轉

學事宜，並應請本府教育局協調、聯繫受害幼兒轉進及轉出之幼兒園，進行相關之班級

輔導及結合社工訂定個案處遇計畫(幼兒保護輔導工作流程圖如附件三)。 

六、 本園應運用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表（如附件一），辨識幼兒是否處於高風險

家庭，建立預警系統，建構其篩檢及轉介處遇之機制，以預防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事件之發生，並能於事件發生時，啟動校園危機處理機制，有效處理。 

 

 

 

 

 

 

 

 

 

 

 

 

 



附件三  

晶晶幼兒園責任通報作業流程表 

 

 

 

 

 

 

 

 

  

 

 

 

 

 

 

 

 

 

 

 

 

 

 

 

 

 

 

預防宣導措施 
【幼兒、教職員工、家長】 

依法辦理幼兒園教育課程
及通報訓練，並將幼兒自
我保護意識融入教保活動
課程。 

教保員或本園知悉幼兒疑
有保護輔導事項 

立即 

進行初步關懷面談 
1. 評估幼兒身心狀況影響 
2. 提供相關資源與協助之資

訊 

進行通報轉介評估 

兒少保護個案 
案 

高風險家庭個案 
案 

⚫ 遭遺棄、身心虐待。 

⚫ 強迫或引誘自殺行為。 

⚫ 生命、身體或自由立即之險或有

危險之虞者。 

⚫ 強迫猥褻行為或性交。 

⚫ 利用兒童少年犯罪或不正當之行

為。 

⚫ 遭受其他傷害之行為 

⚫ 兒童及少年從事性交易之虞者。 

依

據 

1.兒童及少年福利與權益保障法。 
2.家庭暴力防治法。 
3.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4.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例。 

 

符高風險家庭評估指標(如含家

庭衝突、主要照顧者罹患精神

病、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持續

就醫，有自殺風險個案，尚未強

迫引誘容留或媒介兒少為自殺

行為、因貧困、單親、非自願性

失業或重複失業、死亡、出走、

重病、入獄服型…等，使兒少未

獲適當照顧)計 6項。 

兒童及少年福利與權益保障法 依

據 

進行法定責任通報 

案 

轉介高風險家庭 

案 
⚫ 於 24小時內填具通報表以網際
網路或傳真至本府社會局主管

單位(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情況緊急時得先以
言詞、電話或通訊方式通報，並

於 24小時內填具通報表，送本
府社會局主管單位，或進行網路
通報。 

⚫ 進行校園安全事件通報。 
⚫ 啟動校園危機處理機制。 

1.通知家長/監護人(家內亂倫

及家暴事件除外)。 
2.危機介入(情緒支持及心理諮
商)。 

3.指定專人對外發言。 
4.確認單位受案窗口，並持續提
供協助。 

⚫ 傳真或網路通報。 
⚫ 進行校園安全事件通報。 

⚫ 啟動校園輔導機制。 
1.進行家庭訪問(到府訪問、電
話訪問或個別約談等)。 

2.由保育組列入高關懷輔導對
象。 
3.確認社政單位回復處理情形。 

4.轉介或連結其他資源。 

若幼兒家庭有危機或發生身心嚴重

受創情況，則重新進行評估。 

持續追蹤關懷及輔導 

結案 


